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宝股份 股票代码 30074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侯晓勤 文梦影

电话 021-67083333 021-67083333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叶城路1299号 上海市嘉定区叶城路1299号

电子信箱 ir@hbflavor.com ir@hbflavor.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06,050,990 661,665,941 -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418,891 111,368,256 -8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7,225,320 60,063,524 -2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997,166 105,544,784 -24.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8 -8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8 -8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0% 1.55% -1.3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487,417,600 7,437,113,270 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27,525,182 6,785,881,777 0.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59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烽国际

投资控股

（中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1.10% 499,500,000 0 不适用 0

上海君和

立成投资

管理中心

（有限 合

伙 ） － 共

青城田鑫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其他 3.41% 20,971,800 0 不适用 0

梁觉森

境内自然

人

1.13% 6,934,359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27% 1,647,156 0 不适用 0

张玲娟

境内自然

人

0.22% 1,340,300 0 不适用 0

上海翼品

资产管理

有 限 公

司－翼品

博扬成长

价值2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1% 1,307,500 0 不适用 0

冯肇卫

境内自然

人

0.20% 1,224,800 0 不适用 0

玄元私募

基金投资

管理 （广

东） 有限

公司－玄

元科新7号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16% 997,600 0 不适用 0

赵进东

境内自然

人

0.15% 900,000 0 不适用 0

玄元私募

基金投资

管理 （广

东） 有限

公司－玄

元科新9号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12% 721,457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限公司－玄元科新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玄元科新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产品。 除前述关联关系外未

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梁觉森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6,326,000股，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608,359股，合计持有6,934,359股；张玲娟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340,3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合计持有1,340,300股；上海翼品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翼品博扬成长价值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307,5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合计持有1,307,500股；冯肇卫通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224,8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0股，合计持有1,224,8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今年以来，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际经贸秩序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 尽管如此，中国作为全球产

业链“稳定器”的作用持续凸显，国内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公司积极调整战略布

局，强化创新驱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在创新研发方面，公司坚持施行“开放创新+自主研发” 双轮驱动策略，将“绿色、营养、健康” 的战

略使命与市场需求深度结合。公司依托与外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快速推动科研项

目的技术攻关和应用转化，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在产业及市场布局方面，稳健规划产业链下游布局，积

极推进东南亚区域的研发与产能规划落地，布局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区域的销售网络，为公司的全球化

战略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在生产制造能力提升方面，公司以“为客户提供极致产品”为目标，通过全面统

筹推进精益生产管理工作，积极践行绿色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等理念，打造高品质、高性价比

的产品，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客户满意度；在数智化转型方面，公司对标国际化公司数字化建设的成

功实践，围绕 SAP� ERP�和 PLM�系统及其配套系统，进行功能延展和体验优化，纵向挖掘两大主系统

在风险管控、效率提升、数据资产等方面的潜在价值，进一步扩大数智化成果的覆盖范围，以数智化赋能

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605.1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41%。 其中，由于整体下游市场需

求变化以及公司产品结构调整，食用香精业务本期销售收入下降22.54%，食品配料业务本期销售收入

增长4.80%，日用香精业务本期销售收入增长34.47%。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341.8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7.95%；基本每股收益为0.0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8.89%,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0.20%，较上年同期下降1.35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重点工作如下：

1、食用香精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雄厚的科研实力和深厚的行业积淀，坚持“产融结合、技术创新” 的双轮驱动，

围绕开发天然香原料和天然香精、创新制剂技术升级香精等创新方向，聚焦美拉德反应制备天然风味基

质、 风味成分与营养物质的胶囊化包埋及应用、 以及酶解乳制品浓缩物开发与应用等核心课题深度探

索；在风味创新方面，深度融合市场需求洞察与技术攻关，精研出一系列符合市场潮流的新型鲜味香精、

盐焗鸡膏状香精、麻辣鲜香膏体香精等产品，相关产品获得市场高度认可，持续强化公司在风味创新领

域的技术壁垒与先发优势。

在烟用香精方面，公司依托多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配方储备，在特色香味物质研究、烟草降焦减害

技术及增香保润技术等方向取得了丰富成果，构建了烟用香精领域的独特优势。公司持续关注新型烟草

的发展态势及市场机会，通过自主研发的新型现代提取及精制技术，成功制备了烟草精油、烟草香气浓

缩物和烟草干馏物等产品；针对全球不同区域的新型烟草市场，公司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高效的响

应机制，积极开展一系列富含不同风格香韵的香精产品研发，同时结合国际市场趋势研发了多款不同风

格的高香型香精；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已完成相关渠道建设和产品库搭建，并与国际头部客户保持良好

合作关系。

2、食品配料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深度洞察研判市场趋势，高度重视健康与功能性食品配料相关的技术研发与产品创

新，依托全球化的研发网络，聚焦营养、健康等技术方向，重点突破天然植物高纯度提取、非肉源热反应

风味制备及功能性配料技术，打造适用于现制新茶饮、咖啡等餐饮客户，以及饮料、乳品、烘焙、休闲食品

等工业客户的风味食品配料解决方案，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餐饮及食品工业市场的综合服务能力。报告

期内，公司凭借黑松露产品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深耕“天然原料、高端食材、营养健康” 领域，推出了黑

蒜、白松露等系列风味产品，推动高端食材大众化应用，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美味体验，引领健康饮食生

活理念。

公司各项创新技术逐步实现了产业落地， 食品爆珠生产线建成投产以及非肉源热反应物产能建设

稳步推进，标志着公司在食品配料领域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径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在市场开拓进程中，公司持续加大对重点客户的产品配套服务力度，深度理解客户痛点，为客

户提供定制化风味综合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开发出一系列高品质的天然果粉产品及乳液、微囊粉

等相关产品，为客户提供从产品研发、生产到售后的一站式功能性解决方案，满足客户在不同领域的应

用需求。

上海奕方持续深耕食品创新领域，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精准把握乳制品、烘焙、

餐饮等市场潮流，专注为食品制造等企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凭借对健康餐饮趋势的精准把

控，打造出绿色草本系列（薄荷、紫苏等天然原料）、复合果蔬系列（羽衣甘蓝、红菜头、青瓜等）、鲜果锁

鲜系列（综合莓、水蜜桃、芒果百香果等）、营养添加系列（奇亚籽、三色藜麦、香莲、椰肉罐头及爆爆珠）

等一系列极具竞争力的明星产品，契合健康饮食潮流，满足消费者对营养和口感的双重追求。

3、日用香精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个人护理、空间香氛、口腔护理、宠物护理等趋势板块持续发力，进一步加产品研

发投入与技术创新力度，扩大国内业务的辐射范围；同时继续深化与重点客户的合作，持续探索新模式

和新赛道，大力拓展新型跨界客户，积极迎合线上电商品牌的产品需求，遵循国潮、年轻化等特定产品定

位和市场趋势，为客户提供专属的定制化和差异化的香精方案，引领行业并打造爆款产品，为业务增长

注入新动能；在海外市场拓展方面，与多个国际客户成功建立业务联系，为未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打造

新的增长点；在产品研发创新方面，深度开发与评估新型香原料，建立口腔护理原料库，同时聚焦功能性

香精项目开发以及香精微胶囊产品的升级和迭代，进一步提升日化香精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

4、全球化战略纵深落子，印尼基地启航东盟新纪元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度践行“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海外市场的布局。在巩固现有欧洲

市场的基础上，大力拓展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充分发挥海外公司亚太华宝、印尼华宝食品作为东南亚区

域中心的重要作用，彰显其补强国内、辐射海外的区位价值；进一步完善了海外研发体系、法规体系、原

料体系，并建立起高效的海外供应链体系，为公司国际化业务的转型升级与加速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印

尼华宝食品通过PLM系统协同海内外技术团队，搭建本土化产品体系，已完成海外原料库1000+常规原

料储备及印尼700+产品清真认证，满足区域法规需求，提升产品市场准入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在印尼雅加达Jababeka工业园区举行了印尼食品科技综合基地奠基仪式，标志着

海外食品业务发展迈入了产业化实施的新阶段，是国际化战略征程中的又一座重要里程碑。该项目建成

投产后，产品与服务将辐射东盟及海外消费群体，为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提供稳定可靠的产品保障与技术

支持。在欧洲市场，公司依托国内良好的行业口碑，以及产品创新、技术服务、品质保证和供应保障能力，

持续保持在欧洲连锁餐饮渠道的食品配料业务的稳健增长。

5、数智研发+数治运营双擎驱动，领航行业高质量跃迁

公司以数智化为引擎，为研发体系注入了澎湃动力。 对标国际香精香料公司的研发体系，全面构建

并上线了食用香精、食品配料及日化板块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系统，并持续推进系统功能拓

展及优化，实现了全业务板块研发流程的数字化贯通与高效管理；AI技术的应用方面，公司已完成谱图

基础数据库的搭建，为智能创香、智能仿香等关键领域的智能化夯实基础，同时依托海量数据训练模型，

精准捕捉天然香料的特征模式，实现了对香精成分的高精度识别与分析，提升了产品的安全性与质量的

稳定性，为产品创新开辟了新路径。

报告期内，公司部署了商务智能BI系统整合各业务板块财务、销售等全域数据，提供实时洞察与预

测支持决策；同步推进费用控制系统规划，旨在构建覆盖预算编制、事前申请、事中控制、事后分析的全

流程闭环管理，确保费用合规透明。 两大系统将共同深化公司数据驱动、流程闭环、风险可视的管理模

式，为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数智力。

6、践行ESG战略促转型，成果彰显可持续发展引领力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浪潮加速演进下，公司将ESG理念全面融入战略发展框架，以系统化的顶层设计

优化治理结构，构建“决策-执行-监督” 三位一体、紧密联动的管理机制，确保ESG战略得以高效、有序

实施。 同时，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双碳” 战略，成立ESG气候项目专项小组，系统性开展气候风险评估与

低碳工艺升级，将绿色基因植入产业链全环节，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公司在ESG领域成果斐然， 连续两年发布了ESG报告， 凭借卓越实践成功入选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2024年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优秀实践案例及2024中国香妆行业可持续发展（ESG）实践案例，充分展

现了公司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引领地位。报告期内，公司作为首批中国企业加入《IFRA-IOFI联合可持

续章程》，推动中国香精行业国际治理话语权的进一步实现。截至目前，公司Wind� ESG评级从A级提升

至AA级，成为国内香精行业唯一获得Wind� ESG评级AA级的上市公司。

7、精益管理全域深化，智造赋能高质发展战略

公司以“为客户提供极致产品”为目标，全方位践行精益管理理念，深化精益生产管理体系。报告期

内，公司将江西孔雀作为试点先行单位的先进经验，有序推广至鹰潭华宝、厦门琥珀、江西奕方等其他下

属企业。 通过5S管理、目视化、降低库存、提案改善和工艺效率提升等措施，多管齐下推进精益化变革，

显著提升了产线的生产效能。同时，公司积极推动精益生产与数字化转型升级深度融合引入自动化设备

与智能控制系统，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自动化。利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保障生产流程智能

化，促进全价值链各环节高效协同，持续优化产品质量与交付效率，逐步实现公司精益生产管理目标。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欣氟材 股票代码 00291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袁少岚 盛毅慧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

开发区经十三路5号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

开发区经十三路5号

电话 0575-82738093 0575-82738103

电子信箱 ysl@zxchemgroup.com shengyh@zxchemgroup.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74,228,785.35 646,211,600.74 1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12,000.00 -23,128,654.18 12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864,847.76 -26,164,437.59 114.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857,222.06 -30,100,714.45 255.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6 -0.0705 123.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6 -0.0705 123.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1.57% 1.9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315,739,389.82 3,193,122,766.38 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04,184,126.57 1,298,772,126.57 0.4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63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白云伟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7% 64,993,393 0 质押 17,500,000

绍兴中玮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4% 26,164,700 0 不适用 0

陈寅镐 境内自然人 6.01% 19,574,100 14,680,575 不适用 0

高宝矿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67% 18,439,390 0 不适用 0

王超 境内自然人 3.98% 12,967,500 9,725,625.00 不适用 0

徐建国 境内自然人 3.09% 10,046,400 7,534,800.00 不适用 0

曹国路 境内自然人 2.56% 8,346,046 0 质押 1,700,000

王大为 境内自然人 1.05% 3,414,600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碳中和主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3,195,880 0 不适用 0

UBS�AG 境外法人 0.95% 3,105,345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徐建国为浙江白云伟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持有其74%股权；（2）徐建国为绍兴中玮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其48.18%股权。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终止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2024年1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等议案，并于2024年2月29日，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上议案。

2025年1月17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公司决定终止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二）关于公司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并

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上议案。

2025年7月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

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 及相关文

件。

证券代码：002915� � � � � � �证券简称：中欣氟材 公告编号：2025-066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

8月15日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十三路五号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

心一楼视频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书面、 邮件或电话方式于

2025年8月5日向全体董事发出。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其中，独立董事倪宣

明先生、袁康先生、苏为科先生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徐建国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进行审议。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5-067）。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15� � � � � � � �证券简称：中欣氟材 公告编号：2025-068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5

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

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5年8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定于2025年9月1日

（星期一）下午15:00至17:00在“中欣氟材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举行2025年半年度网上

业绩说明会。 本次网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中欣氟材投资

者关系”小程序参与互动交流。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前向投资者征集问题，

提问通道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开放。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中欣氟材投资者关系” ；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录“中欣氟材投资者关系”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徐建国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袁少岚女士、

董事兼总经理王超先生、独立董事杨忠智先生、财务总监里全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

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光启技术 股票代码 0026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建林 檀顺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9号软件大厦三层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9号软件大厦三层

电话 0755-86581658 0755-86581658

电子信箱 ir@kc-t.cn ir@kc-t.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43,205,000.76 852,027,122.24 1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5,755,867.84 361,368,710.89 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75,784,530.00 356,480,694.02 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1,213,887.75 319,580,869.62 -49.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3% 4.04% 0.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0,747,140,437.45 9,919,567,934.64 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20,006,080.80 8,934,250,212.96 4.3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0,36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映邦实

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00% 775,661,652 0 质押 775,661,648

石庭波 境内自然人 2.92% 62,824,961 0 不适用 0

深圳光启空

间技术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7% 44,693,66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1% 43,348,954 0 不适用 0

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

其他 1.00% 21,639,999 0 不适用 0

石丽云 境内自然人 0.96% 20,589,611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

中证军工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1% 17,495,597 0 不适用 0

俞旻贝 境内自然人 0.76% 16,400,000 0 不适用 0

刘凯莉 境内自然人 0.68% 14,715,000 0 不适用 0

郑玉英 境内自然人 0.63% 13,50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10大股东中，俞旻贝为郑玉英之女。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石庭波通过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2,538,966股。 石丽云通过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9,216,419股。 刘凯莉通过国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4,715,0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详细事项详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证券代码：002625� � � � � � � �证券简称：光启技

术 公告编号：2025-062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8月8日以直接

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

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

案》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署了书

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和《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2025年8月19日的《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2、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刊登于2025年8月19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25� � � � � � � �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5-063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8月8日以直接送

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

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

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和《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2025年8月19日的《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2、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如实反映

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刊登于2025年8月19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25� � � � � � � � �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5-065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公告格式： 再融

资类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公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587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

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代销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96,

690.04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7.13元，共计募集资金689,400.00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5,000.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684,400.00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汇入

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

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623.67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683,776.33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

健验〔2017〕8号）。

（二）半年度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2025年半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21,582.30万元，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以及现金管理业务收益扣除

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753.91万元。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432,694.82万元，其中200,000.00万元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以及现金管理业务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88,

457.42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339,538.93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以

及现金管理业务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

资金专户， 并连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7年2月22日、2018年12月14日与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

已经严格遵照履行；子公司深圳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启超材料” ）连同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7�年4月13日、2017年7月11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签订了《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本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8年4月16日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内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投资产业化运营中心网络建设项目的议案》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的议

案》，将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产业化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光启超材料变更为

保定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超材料” ）。 本公司连同保定超材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于2018年12月18日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本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本公司连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佛山顺德光启尖端装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顺德光启” ）、沈阳光启航空装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7月1日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

本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

实施主体的议案》。 将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信息化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本公司变更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光启超材料。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的议案》，本公司连同光启超材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11月27日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及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等募投项目变更相关议案。 公司终止了部分募投项

目，项目终止后结余募集资金部分用于投资新设募投项目，部分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剩余未做变更

部分，公司会尽快找到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且具有较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项目，并在履行必要程序后使

用，暂未确定用途的募集资金存于募集资金专户。

顺德产业基地项目（以下简称“709基地” ），其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孙公司顺德光启，为保证募投项

目稳步推进，根据募投项目建设的实施进度，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光启尖端” ）拟向顺德光启增资人民币60,000万元。

根据公司《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光启尖端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城市广场旗舰支行开立了709基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会同光启尖端、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于2022年8月1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募

集资金用途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调整，并终止了部

分募投项目，项目终止后结余募集资金部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剩余未做变更部分公司会尽快寻找

和论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且具有较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项目， 并在履行必要决策和审批程序后使用，

暂未确定用途的募集资金存于募集资金专户。

经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

“研发中心项目” ）新增公司全资子公司光启尖端作为实施主体，与原实施主体光启超材料共同建设研

发中心项目。

根据公司《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光启尖端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城市广场旗舰支行开立了研发中心项目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会同光启尖端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709基地的总投入增加61.395.01万元， 达到236,

577.34万元。

根据公司《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顺德光启在招商银行深圳科发支行开立了709基地的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会同顺德光启、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减募投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投入规模，新设

募投项目株洲905基地1期项目（以下简称“905基地1期” ）、天津906基地1期项目（以下简称“906基地1

期” ），905基地1期拟投入募集资金110,137.00万元，906基地1期拟投入募集资金110,100.51万元。

根据公司《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

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减资及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全资子公司株洲

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光启” ）、天津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光

启” ）在招商银行深圳科发支行开立了905基地1期、906基地1期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会同株洲光

启、天津光启、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

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公司《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天津光启在渤海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开立了906基地1期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

会同天津光启、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

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公司《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光启尖端在平安银行深圳高新北支行开立了709基地和研发中心项目的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公司会同光启尖端、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

811030101290015620

9

5,414,000,000.00 16,656,246.88 活期

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1000165080286 1,423,763,309.96 - 已销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

811030101300045039

1

-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

811030101240018239

2

302,537,337.02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

8110301012600182393 382,826,305.12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

811030101390045038

4

3,794,173.47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

811030101280058017

2

6,981,832.81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

811030101240063554

0

24,136,750.12 活期

招商银行深圳科发支行 733900906110006 21,609,367.10 活期

招商银行深圳科发支行 755976504110008 11,321,653.13 活期

招商银行深圳科发支行 757904542610001 41,420,394.26 活期

渤海银行深圳宝中支行 2078710640000390 20,010,161.11 活期

平安银行深圳高新北支

行

15005768969695 9,927,482.97 活期

平安银行深圳高新北支

行

15943407930053 9,167,619.82 活期

合 计 6,837,763,309.96 850,389,323.81

三、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2、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会议以及2024年12

月20日召开的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

下，使用不超过350,000万元（含本数）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

期内可滚动使用。

2025年半年度，本公司在额度范围内滚动进行现金管理业务累计269,000.00万元，已赎回至募集资

金账户14,500.00万元。任一时点未超过35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截至2025年6月

30日止，本公司尚未赎回的现金管理金额为254,5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购买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产 品 类

型

起息日 到期日

是

否

赎

回

本公司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

山支行

大额存单 4,500.00

大额存

单

2022/7/15 2025/7/15 否

光启超材

料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定期存款 50,000.00

定期存

款

2022/10/18 2027/10/18 否

光启超材

料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定期存款 50,000.00

定期存

款

2021/7/1 2026/7/1 否

光启超材

料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定期存款 30,000.00

定期存

款

2021/7/7 2026/7/7 否

光启超材

料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定期存款 50,000.00

定期存

款

2022/1/13 2027/1/13 否

光启超材

料

中信银行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

行

大额存单 14,500.00

大额存

单

2022/6/30 2025/6/30 是

光启超材

料

中国农业银行深南支行 大额存单 5,000.00

大额存

单

2022/10/19 2025/10/19 否

光启超材

料

中国农业银行深南支行 大额存单 5,000.00

大额存

单

2023/1/16 2026/1/16 否

光启超材

料

中国银行深圳笋岗支行 大额存单 10,000.00

大额存

单

2023/1/16 2026/1/16 否

光启超材

料

中国农业银行深南支行 大额存单 20,000.00

大额存

单

2024/6/5 2029/6/5 否

光启超材

料

中国银行深圳笋岗支行 大额存单 20,000.00

大额存

单

2024/6/5 2029/6/5 否

光启超材

料

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天河支行 大额存单 10,000.00

大额存

单

2024/6/6 2027/6/6 否

合计 269,000.00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12月2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减资及设立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本次调整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709基地 236,577.34 236,577.34

2 研发中心项目 64,000.00 64,000.00

3 905基地1期 110,137.00 110,137.00

4 906基地1期 110,100.51 110,100.51

5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合计 720,814.85 720,814.85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

违规情况。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1-6月

编制单位：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83,776.33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21,582.3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81,632.5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2,694.82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19,776.3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0.64%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报告期内

实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709基地 是 -

236,

577.34

5,972.41

180,

477.16

76.29 2026年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沈阳项目 是 - - - 644.4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研发中心项目 是

144,

000.00

64,

000.00

1,323.28

20,

064.05

31.35 2026年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运营中心项目 是 - - - 760.4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产业化项目 是

539,

776.33

- - 5,306.7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信息化项目 是 - - - 701.5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905基地1期 是 -

110,

137.00

8,638.92

17,

860.73

16.22 2027年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906基地1期 是 -

110,

100.51

5,647.69 6,879.69 6.25 2027年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 -

200,

000.00

-

200,

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683,

776.33

720,

814.85

21,582.30

432,

694.82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募投项目）

1、公司原产业化项目已于2019年5月终止。

2、公司已在尖端装备主要客户所在地北京、成都等地建立了区域运营中心，足够满足公司尖端装备产品

的营销推广工作；信息化项目已完成了网络安全应用、数据中心、协同办公管理平台（OA）等信息化软硬件

的建设，涉及生产、研发相关软硬件的内容已合并体现在公司709基地以及研发中心项目中。 因此，基于公司

聚焦尖端装备主航道的战略布局，运营中心项目及信息化项目已完成了阶段性的预期目标，公司于2022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终止了运营中心项目及信息化项目。

3、沈阳项目原计划作为公司的区域生产中心，补充709基地的产能，就近满足客户的需求。 鉴于沈阳项目

建设规划有所调整，当地每年的施工期较短，进展滞后；并且超材料尖端装备产品作为特种电磁功能产品，工

艺复杂，需要根据场地的变化进行工艺调整，调整后的产品经过公司以及客户一系列的检验、试用等程序才能

大批量生产交付，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产品的生产效率。 因此，鉴于公司709基地一期及二期设计产能足够满足

公司中长期的交付任务需求，沈阳项目建设进展滞后，生产基地的集中统一管理有利于维持并提高产品质量，

提升生产效率，公司于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终止了沈阳项目。

4、研发中心项目原实施场所位于深圳龙岗，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企业所有，公司原拟租赁该场地建筑

实施募投项目。 因为地铁施工影响，导致项目拟租赁建筑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进展

缓慢。 结合公司在超材料产品设计、 制造、 测试及试制等方面的需求，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研发中心项目更新了设备清单，增加光启尖端作为实施主体，租赁公司709

基地部分场地建设该项目，并将实施期限拟延长至2026年7月。

5、结合公司目前实际业务开展情况、对市场发展的判断以及未来战略布局的规划，公司认为709基地现

有厂区及设备无法快速应对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需扩大现有生产厂房及配套建筑面积，并采购、升级部分暗

室设备等生产设备，从而实现公司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调增了709基地的投资，实施期限拟延长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84个月。

6、公司对研发中心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结合公司在超材料产品设计、制造、测试及试制等方面的需求，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调减了研发中心项目,并更新了

设备清单。 为了响应装备建设的迫切需要，公司基于当前发展阶段，从整体战略发展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证，新

设募投项目905基地1期、906基地1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沈阳项目、运营中心项目、产业化项目、信息化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内容详见“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至3描述。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会议以及2024年12月20日召

开的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350,

000万元（含本数）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

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2025年半年度，本公司在额度范围内滚动进行现金管理业务累计269,000.00万元，已赎回至募集资金账

户14,500.00万元。 任一时点未超过35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

本公司尚未赎回的现金管理金额为254,500万元。

公司对于现金管理采用专门的账户进行，上述账户只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结算，未用

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其他用途（维持账户的日常必要函证费、手续费除外）。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的资金余额为85,038.93万元，尚未到期的现金管理金额为254,500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5年1-6月

编制单位：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

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709基地

产业化项目 、沈

阳项目、 运营中

心项目及信息化

项目

236,

577.34

5,972.41 180,477.16 76.29 2026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项目 研发中心项目

64,

000.00

1,323.28 20,064.05 31.35 2026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905基地1期

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用途变更

110,

137.00

8,638.92 17,860.73 16.22 2027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906基地1期

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用途变更

110,

100.51

5,647.69 6,879.69 6.25 2027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产业化项目 、沈

阳项目、 运营中

心项目及信息化

项目

200,

000.00

- 200,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720,

814.85

21,582.30 425,281.63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募投项目）

1、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8年4月16日召开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内容和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产业化运营中心网络建设项目的议

案》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的议案》，将产业化项目的实施

主体由光启超材料变更为保定超材料，调整了产业化项目部分募投产品方向，同时将

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进行部分调减， 调减资金转投拟新建的运营中心

项目和信息化项目。

2、根据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募投项目变更的相关议案，公司

终止了产业化项目，项目终止后结余募集资金部分用于投资709基地以及沈阳项目，

部分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剩余未做变更部分，公司会尽快找到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且具有较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项目，并在履行必要程序后使用，暂未确定用途的

募集资金存于募集资金专户。

3、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 将信息化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本公司变更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光启超材料。

4、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受地铁施工导致建设方

案调整，公司拟租赁的房屋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研发中心项

目难以开展大规模建设，同意公司将研发中心项目实施期限延期至2023年12月。

5、 公司于2022年7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2年8月1日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调整了709基地和研发中心项

目，终止了运营中心项目、信息化项目以及沈阳项目，经过上述调整后结余募集资金

部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剩余未做变更部分，公司会尽快找到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且具有较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项目，并在履行必要程序后使用，暂未确定用途的募

集资金存于募集资金专户。

6、 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4年9月5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公司调增了709基地的投资，未做用途变更的募集资金 140,237.51�万元

将在募集资金专户中进行存储和管理。 公司将继续积极挖掘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且具

有较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项目，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履行相应审议和披露程

序，并尽快实施新的投资项目，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7、 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2024年12月2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减资及设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的议案》，公司根据战略发展需要，本次将研发中心项目调减的80,000.00�万元

募集资金以及前期未做用途变更的募集资金140,237.51万元，用于实施募投项目905

基地1期、906基地1期，上述调整后，公司在超材料技术研发、生产、测试及工艺制造

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将大幅提升，符合公司实际

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

体募投项目）

1、研发中心项目位于深圳龙岗的原实施地点拟租赁建筑物尚未交付使用，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研发中心项目增加光

启尖端作为实施主体，并增加公司709基地部分场地开展建设，实施期限延长至2026

年7月。

2、运营中心项目、信息化项目均为公司原产业化项目的配套项目。基于公司聚焦

尖端装备主航道的战略布局， 运营中心项目及信息化项目已完成了阶段性的预期目

标，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对原产

业化项目配套用途的运营中心项目以及信息化项目进行终止。

3、沈阳项目当地每年的施工期较短，进展滞后。 鉴于公司709基地一期及二期设

计产能足够满足公司中长期的交付任务需求， 生产基地的集中统一管理有利于维持

并提高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22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对沈阳项目进行终止。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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